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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法規提案 
 

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殯葬事業管理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

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1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7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70700012 號函 

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殯葬事業管理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

草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府業於 107 年 2 月 13 日第 362 次市政會議通過上開草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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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、第十七條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7070000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、第十七條」草案。 

說 明： 

壹、修正理由： 

一、近年本市致力推動國際化發展及在地化多元風貌，為打造本市

為國際化城市，希藉由重新定位專責國際事務機關，使本市擁

有更充分接納、蒐集、解讀、回應龐大國際資訊之能量，協助

本市延續、發展城市外交綱領，爰修正本府秘書處名稱為「行

政暨國際處」，以宣示本市國際化路線明確、永續之決心。 

二、隨著經濟成長及社會型態變遷，現代化都會區均致力營造充裕

優質的運動環境，為提升市民運動風氣、深化運動文化，打造

健康生活，培育優秀運動人才及發展運動產業等工作，將高雄

市體育處由本府教育局所屬二級機關提升為府屬一級機關，名

稱定為「運動發展局」，藉由各項資源升級強化後，提升本市

全民運動風氣及選手競技水準，推動運動觀光及相關產業，同

時擴大城市運動交流，使本市在國際體育舞台發光，打造高雄

成為國際運動品牌，以運動帶動城市發展，提供全體市民宜居

環境，帶來經濟利益與城市榮耀，落實「最愛生活在高雄」目

標。 

三、配合本府秘書處更名為「行政暨國際處」及體育處提升為府屬

一級機關「運動發展局」，修正本府組織自治條例，並自一百

零七年七月一日施行，有關新成立本府運動發展局各項預算執

行，仍以原體育處預算繼續執行。 

貳、修正重點： 

一、第六條：修正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，「秘書處」機關名稱修正

為「行政暨國際處」；新增第六條第一項第二十五款「運動發

展局」，以下款次遞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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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第十七條：明定本次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施行。 

參、檢附高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、第十七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

條文對照表各一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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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例第三條、第五條」草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15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7070001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例第三條、第五條」草

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修正理由： 

為符合兒童權利公約，爰於本自治條例第 3 條增列兒童及少年福利

機構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老人福利機構為禁止施放爆竹煙火區

域。另為配合高雄市政府輔導宗教活動友善環境要點及噪音管制公

告之時間，爰一併修正本自治條例第 5 條。 

二、修正重點： 

增列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、老人福利機構為

禁止施放爆竹煙火區域。（修正條文第 3 條） 

修正本市禁止施放有爆炸音或笛音之爆竹煙火之時間。（修正條

文第 5 條） 

三、本案業經市府第 359 次市政會議通過在案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例第三條、第五條修正草案」

總說明、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各一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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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地價稅及房屋稅優惠自

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1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7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7000086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地價稅及房屋稅優惠自

治條例」草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住宅法業經總統於 106 年 1 月 11 日修正公布，增訂公益出租人出租

房屋之土地，得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；社會住宅於興辦

期間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，得予適當減免。該法並授權地方政

府制定自治條例規範前述租稅優惠之期限、範圍、基準及程序等相

關事項。 

二、為促進政府與民間興辦社會住宅，及鼓勵住宅所有權人將房屋出租

予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者，以保障市民基本居住權利，爰依據住

宅法第 16 條第 2 項及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，擬具「高雄市社會住宅

與公益出租人地價稅及房屋稅優惠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1 月 30 日第 3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地價稅及房屋稅優惠自治條例」

草案總說明、草案表及草案條文各乙份。 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請財政部備查。 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940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941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942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943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944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945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946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947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948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949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950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951

 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952

第 6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運動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1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7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7070001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運動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為提升由主管機關管理並經本府核准之運動園區與場館經營績效及

健全其財務管理，以提供民眾優質運動環境，擬設置「高雄市運動

發展基金」（以下稱本基金），並為規範本基金之收支、管理及運

用，特制定「高雄市運動發展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自治條例」（以

下稱本自治條例）草案。 

二、制定重點： 

本自治條例制定目的。（第一條） 

本基金之性質及主管機關。（第二條） 

本基金之來源。（第三條） 

本基金之用途。（第四條） 

本基金為辦理業務需要得聘僱工作人員，其組成架構、人員薪資

及績效獎金等主管機關另定。（第五條） 

本基金應設立專戶存儲運用。（第六條） 

本基金預算、決算及會計事務處理之依據。（第七條） 

本基金年度決算賸餘之處理。（第八條） 

本基金結束時處理之依據。（第九條） 

施行日期。（第十條）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2 月 13 日第 3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、草案表及條文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本案審議通過後，移請各法規主管機關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

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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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及

第十三條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7000070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及

第十三條」草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制定理由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「申請農業用

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」第二十一條附表四水產養殖設

施分類別規定，增列「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作養殖池使用者，應

配置循環水設施（備），且以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

十八日修正施行前之既存養殖池，並取得航照圖等證明文件者為

限。」，惟本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有關特定農業

區農牧用地，僅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符合可申請之土地使用規

定，致前揭辦法修正後之室外循環水養殖設施尚不符合可核發養

殖漁業登記證之規定。 

又本自治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

件，係由申請土地之所有權人提供予申請人使用，倘該所有權人

終止或撤銷該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件，申請人即喪失土地之使用

權利，惟本自治條例第十三條並未給予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

養殖漁業登記證之依據。 

為維護養殖戶申請本市養殖漁業登記證權益，並使本自治條例更

臻完善，爰修正本自治條例規定。 

二、制定重點： 

修正第四條經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規定。 

修正第十三條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養殖漁業登記證之事由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07 年 1 月 9 日第 35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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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檢附「高雄市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管理自治條例」第四條、第十

三條修正草案總說明、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條文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公布後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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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除草劑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1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7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7070001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除草劑管理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說 明：按除草劑之使用固有其便利性且可有效提高農業生產，惟因除草劑

使用後，除直接、間接影響空氣、水及土壤外，亦會對自然生態造

成相當程度之影響。鑑於此，為有效管理除草劑之使用，以避免除

草劑使用造成環境及生態之潛在危害，爰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第

一項第九款:「下列各款為直轄市自治事項:…九、關於衛生及環境

保護事項如下:…（二）直轄市環境保護。」及同法二十五條規定，

特制定「高雄市除草劑管理自治條例」（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），嚴

格禁止本市除草劑使用於非農地，進而減少空氣、水及土壤之污染，

以保障市民健康及維護自然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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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9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1 高市會法一字第 107070000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2 月 13 日第 3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修正理由： 

按本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：「主管機關就本自治條例所定補償

及救濟標準，應每五年辦理檢討一次」，是本自治條例自一百零一

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布施行迄今已逾五年，爰經主管機關參考營造

工程物價指數、消費者物價指數及高雄市建築師公會、高雄市不動

產估價師公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結構工程工業

技師公會等所提供之相關資料進行檢討，並修正本自治條例。 

三、修正重點： 

修正建築物主體構造重建單價，並增訂建築物重建單價分類評定

表。（修正條文第八條及其附表一之一） 

修正租金補貼單價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附表六） 

增訂土地重劃及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之租金補貼發放標

準及期限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及其附表八） 

增訂水利設施補償標準之授權依據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條之一） 

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） 

四、檢附「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

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乙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請行政院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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